
2017.5.17 ❘ 星期三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此将
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
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简称“义务人”）。本公告一经刊登，即视同通知各义务

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郑豪斌 0574-8773370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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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贷款行

宁波分行慈溪支行

宁波分行慈溪支行

宁波分行慈溪支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宁海支行

宁波分行宁海支行

宁波分行宁海支行

宁波分行宁海支行

宁波分行宁海支行

借款人

宁波富士力拓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富士力拓电气有限公司

慈溪港慈装饰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五环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俊均出口包装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短字第慈溪150031号

兴银甬短字第慈溪150032号

兴银甬短字第江东140099号

兴银甬短字第开明150024号

兴银甬短字第开明150022号

兴银甬短字第开明150025号

兴银甬短字第开明150026号

兴银甬保兑字第E140001号

兴银甬短字第E140047号

兴银甬短字第E140048号

兴银甬短字第E140045号

兴银甬短字第E140050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15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16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20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17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21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23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22号

兴银甬短字第E150024号

兴银甬承字第宁海151010号

兴银甬承字第宁海151012号

兴银甬承字第宁海151016号

兴银甬短字第宁海151022号

兴银甬短字第宁海151024号

合同金额

2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17500000

9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95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9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11000000

担保人

慈溪市花都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徐书琪、任月娥

慈溪市花都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徐书琪、任月娥

慈溪港慈装饰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周聪伟、汤淑芸

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缪祖兴、王素娥

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缪祖兴、王素娥

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缪祖兴、王素娥

宁波岳林大酒店有限公司/缪祖兴、王素娥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慈溪市洁达纳米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

慈溪市梵石置业有限公司/沈定康、黄红丹/慈溪市洁达纳米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

宁海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宁海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宁海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宁海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宁海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担保合同编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慈溪14002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慈溪150017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慈溪14002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慈溪150017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灵桥120011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江东140023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G120013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开明150001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G120013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开明150001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G120013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开明150001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G120013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开明150001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40021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E140006号/ 兴银甬个（高）声字第E140035号/兴银甬保（高）字第E140021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宁海141002号/兴银甬保（高）字第宁海15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宁海
14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第宁海141003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宁海141002号/兴银甬保（高）字第宁海15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宁海
14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第宁海141003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宁海141002号/兴银甬保（高）字第宁海15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宁海
14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第宁海141003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宁海141002号/兴银甬保（高）字第宁海15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宁海
14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第宁海141003号

兴银甬抵高字第宁海141002号/兴银甬保（高）字第宁海15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字第宁海
141002号/兴银甬个（高）声第宁海141003号

项目编号：E3300000001000278006001

松阳县黄南水库工程（项目名称）经浙发改设计
【2016】7号文同意建设，并已列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规模水库总库容 9196 万 m3，电站装机容量
16.4MW，Ⅲ等工程，中型水库，小（1）型电站，建设地址位
于浙江省松阳县境内，计划于2020年建成。项目业主为
松阳县黄南水库发展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出
资比例为（国有资金或财政资金占比）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松阳县黄南水库发展有限公司(委托
代理机构为浙江天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对该项目的
水土保持专项设计、监测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进
行公开招标。

一、本次招标内容
松阳县黄南水库工程水保设计、监测和验收服务，包

括水库及公路改建工程水土保持专项设计、水土保持监测
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本次招标范围内的工程估算（或概
算）造价200万元，采用投标资格后审方式招标。

二、投标资格条件、要求

（一）投标人：
1、具有水利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

资质；
2、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

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具有类似工程业绩，类似工程业绩是指2012年1月

1日（以验收鉴定书印发日期为准）以来已完成的水利水电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业绩。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指：①合
同；②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验收鉴定书（表）；③建设单位出
具的证明材料。其中①、②必须提供。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1、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

程）执业资格；
2、/。
（三）其他
1、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自2014年6月1日起

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以检察机关档案为准）；
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招标投标失信

黑名单（以省发改委公布的披露期内的失信黑名单为准）；

3、参与本项目水保施工的单位不得参加本标段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
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2、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2017 年 5 月 17 日至 2017
年5月21日。

3、潜在投标人可凭本企业CA数字证书登录“浙江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new.
zmctc.com）”，并交纳当月的交易席位费及在线支付投标
文件工本费后，在本公告下方下载招标文件和补充文件
（答疑、澄清）。

4、未取得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的潜
在投标人，应先办理交易主体注册手续，取得浙江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具体登记办法请登录“浙江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new.
zmctc.com）→交易主体注册”栏目进行操作。

5、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通过浙江省公共
资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提交，提交疑问截止
日为 2017 年 5 月 21 日 16:30。招标人将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前在网上发布补充（答疑、澄清）文件。潜在投标人应自
行关注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
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6、招标文件工本费500元，售后不退。
四、投标文件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6月7日 09:00；
2、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电子投标文件采用网上递交

的方式，上传至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
平台（http://new.zmctc.com），纸质投标文件采用现场递交
方式，递交地址：杭州市曙光路140号黄龙体育中心广场
东环（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招标文件和补充文件的下载地址为：http://new.
zmctc.com/zjgcjy/
招标人地址：丽水市松阳县
联系人：洪工、傅工
联系电话：0571-86079702、0571-87925193
招标人：松阳县黄南水库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天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2017年5月17日

松阳县黄南水库工程水土保持专项设计、监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服务招标公告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至乾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至乾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融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美特机械制造（嘉兴）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至乾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至
乾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美特机械制造（嘉兴）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至乾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美特机械制造（嘉兴）有限公司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至乾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至乾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5月17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至乾善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1

债务人

美特机械制造（嘉兴）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5-2-28

本金

20,999,400.78

欠息

1,668,159.55

保证人

大工匠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大工匠机械有限公司

抵押情况

房产土地：孙庆平所有的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朱提步行街1号楼1楼101室的房产，建
筑面积2070.89平方米，土地面积464.5平方米

原债权借款协议

2013年（营业）字1869号、2013年（营业）字1954
号、2013年（营业）字2031号

根据晟元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州星汇半岛11#、18#楼承
包人王维晓签订的《协议书》，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对湖
州汇泰置业有限公司依法享有的，民事调解书案号为
（2015）湖吴民初字第1750号的未执行案件中的工程款优
先权等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王维晓，作为晟元集团有限公
司对王维晓施工完成湖州星汇半岛二期11#、18#楼工程的
工程款偿付。该债权总额16839952元。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请向王维晓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晟元集团有限公司
王维晓

公 告

兹有谢如玉（身份证号码：330602192803091024）于二
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在杭州市家中死亡，其生前在杭州市
钱塘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将杭州市下城区流水东苑5幢4
单元102室房产中属于谢如玉个人所有的产权归孙女潘董
梅所有（且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公证书编号：（2007）
浙杭钱证民字第6223号。如有异议，请见报后二个月内与
杭州市钱塘公证处联系，提交书面异议文书。

特此公告！
2017年5月17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7日

(2016)浙0204民初5710号
武强、胡建秀、杨泉、肖付燕、崔永福：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
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571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1278

黄晓东、骆巧琴：本院受理章国东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604 民初 12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279号

黄新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迪索鞋业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

后的15日和30
日 ，并 定 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 9 时 00 分在
本院西郊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
(2017)浙 0302
民初2502号

张友亮：

本院受理温州市鹿城区丰门曼舞行皮鞋加工厂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21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769号

夏晓洁、杨杰：本院受理原告郑丽跃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14日9时30分在本院西郊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155号

黄振瓯、单建珍：本院受理原告吴爱菊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郊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342号

汪贵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和博制衣设备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53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271号

钱国强：本院受理原告贺忠良诉被告钱国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